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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珍闻】

中共“一大”代表的社会职业

长沙代表毛泽东是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相当校长),何叔衡也是该校教师。上海代表李汉俊和李达同为商务印书馆编译。北京代表张国焘是北京西城区文化补习学校的数理教师,刘仁静是英语教师。该校是为高考落选的青年补习功课，以应来年升学考试的。武汉代表董必武是武汉中学校长，陈潭秋是英语教师。山东代表王尽美是济南一师学生,邓恩铭是济南一中学生。广州代表陈公博是广东政法专科学校教授。包惠僧当时无固定职业,由陈独秀通过《新青年》杂志发行人苏新甫介绍暂到报馆工作。日本东京代表周佛海是日本第七高等学校(相当于中国大学的预科)中国留学生。

【本刊专稿】

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回忆

杜士奇口述   张润华执笔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基本完成。1953年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总路线的指引下，我区迅速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
我区是一个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手工业的种类很多。主要有：生铁铸造业、白铁业、大布业、竹柳荆草苇编织业、制鞋业、理发业、修配服务业、大粪业等八大类。从业人员约有10万余人，他们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一家一户的手工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生产的发展。为迅速发展手工业生产，使之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我们按照中央政策，本着手工业者自愿的原则，通过供应原材料、收购产品，把他们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经过宣传教育、组织发动，历经三年多的时间，到1956年，全区有80%以上的个体手工业参加了合作组织，实现了合作化。至此，我区基本上完成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改造过程中，根据手工业的行业特点和分布情况，对于分散的小型行业建成了几百个合作小组。在手工业比较集中的沧、泊两镇和15个县城的城关以及县城以下的一些重点集镇共建成了100多个手工业合作社。合作小组算低级型的合作组织，合作社是高级合作组织。手工业合作社有人员股、资金股、工具股。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和按股分红为辅的双项分配办法。并按照社章规定，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并为社员办一些福利事业，体现了合作社的特点和优越性。手工业合作化的实现，壮大了集体经济，适应了农业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新形势，配合了“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

为了完成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地区及各县供销社初期都建立了“手工业科”，负责管理和督导手工业的改造工作。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手工业合作化的逐步实现， 1954年初，在地区和15个县建起了“手工业合作联合社”，专门领导和管理基层手工业合作组织，由上到下形成了一个手工业专门组织。当时，我是沧县专区手工业联合社成立后的第一任主任，副主任是张玉桐。为了便于对手工业的改造，有利于协调对手工业原料的供应和产品的收购推销，我还担任地区供销社副主任。随着形势的发展，1957年，县以上的手工业联合社与同级工业局合并，取名为“地方工业局”，挂两个牌子，即地方工业局和手工业联合社。我任局长。

我区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不少手工业合作社实现了半机械化生产，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在手工业基本合作化的1956年，全区手工业合作组、社共完成生产总值达2300多万元，比1952年增长2.7倍。主要手工业产品的产量也有大幅度的提高，基本上满足了城乡人民对生产、生活资料的需求，对支援城市建设和出口贸易也发挥了一定作用。我区手工业生产的竹篮子、竹筛子等竹编器具畅销西北、东北很多省（市），杭元布底鞋大量供应军需。我区有一些手工业社，后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集体所有制工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仍然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我在手工业改造过程中的体会是：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区别不同行业、不同情况来组建合作社、组，不搞一刀切，不能搞越大越公越好。如在改造初期，有的把辅助劳力掐草帽辫的家庭副业和家庭编蓆副业也硬性组织起来，时间不长就纠正了；再就是城镇把掏厕所的组建大粪合作社，成立合作社以后，不但难以按劳分配和管理，而且造成粪源外流，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于是，及时恢复了农村自用户分散掏厕所的方法；还有的将修鞋、修钟表、修锁等小修配行业也一哄而起组织起来，大大减少了修配服务行业网点，使群众感到不方便，也及时进行了纠正。

（杜士奇曾任沧州地区手工业联社主任，离休前为地区供销社主任，张润华为地区供销社干部）

【专题史料】
沧州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建立时，我国手工业绝大多数是个体经济，设备简陋，生产规模狭小，不适应我国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产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1953年，中共中央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指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在11月至12月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确定了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步骤，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手工业工作的领导。1955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制定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1956年3月，毛泽东主席又在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情况时，作了《加快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指示。从此，在党的领导下，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影响下，掀起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

沧州市所辖区域的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初掀起高潮，7月底基本结束。1954年2月，沧县地委召开了全区手工业工作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有关方针和政策，针对本区手工业分布情况、生产条件和各县、镇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做出了发展手工业合作组织的计划，要求全年参加手工业合作组织的手工业者达到8000人，并且强调发挥传统手工业技术的特长，贯彻“三就地”（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原则，平衡各县、镇手工业生产的数量和布局。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专署成立了河北省手工业联社沧州办事处，具体负责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按照地委的计划，贯彻中央提出的“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在全区开始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

改造方法：一是，组织个体手工业者、新手工业生产社的领导成员及社员，到本区老手工业生产社或外地先进手工业生产社参观、学习，吸取办社经验，利用业余时间举办小型训练班，增长办社才干。二是，发动个体手工业者向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购买原料，推销成品，或者通过接受加工订货而组织起来。三是，发动手工业生产小组和手工业供销小组，与国营贸易、供销合作等部门订立产销合同，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发展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四是，本着“三就地”原则，把有发展前途的行业直接组织起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改造步骤：贯彻中央提出“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原则。首先组织手工业生产小组。加入小组的手工业者，仍占有生产资料，独立地进行生产，自负盈亏。只是在个别原料的采购和个别成品的销售上统一进行。第二，发展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统一采购原料、销售成品，但多数仍是分散生产，工具设备仍归社员私有，各计盈亏。第三，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统一计算盈亏，实行按劳分配。

由于采取了以上方法和步骤，全区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很快，到1954年底，已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22个，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12个，手工业生产小组141个，手工业社（组）员达到8298人。但在建社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已经建立起来的生产合作社，按照全国供销总社规定的条件衡量，完全具备条件的一类社只有42个，占总社数的32.3%；较差的二类社53个，占40.8%；根本不够条件的三类社35个，占26.9%；二是组织起来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一些个体手工业者之间，在供、产、消方面不协调。也有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由于原料供应不足，生产不能正常进行，或因产品供不应求，不顾质量，粗制滥造。

针对上述问题，沧县地委根据中央提出的“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于1955年上半年对全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进行整顿、巩固、提高。首先在手工业生产社（组）员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评判盲目生产、粗制滥造、偷工减料和单纯追求利润等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和作风。然后对生产合作社（组）内部的管理进行整顿，使绝大多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健全了生产和管理制度，增强了生产的计划性，提高了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增加了集体积累和社员收入。1955年下半年，在稳步前进的前提下，按照中央“统筹兼顾、全面发展”的方针，各县又发展了部分生产合作社。同时各级党委注意把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合起来。对原材料的供应，产品的品种、数量、销售，劳动力的支配进行统筹安排。到年底，全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小组发展到487个，社（组）员达12877人。

1955年12月，第五次全国手工业合作会议召开。1956年3月，毛泽东同志作出了《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于1956年初，在全区又掀起了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要求所有个体手工业者和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都向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过渡。到7月底，全区18625名手工业者全部走上了集体化道路，其中参加全社会主义性质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有14892人，占80%。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样，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对发展生产力、改造生产技术、扩大劳动就业等大有好处。但在1956年的改造高潮中，也出现了集中过多、社过大的问题，撤销合并了一些手工业生产点和修理点，给人民生产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对于这些问题，后来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没有造成大的偏差。

                           （中共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南皮县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张鸿举

    1951年6月6日至26日，全国合作社第一次手工业生产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了今后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并草拟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草案，这是我国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开端。

    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南皮县于1952年春在供销合作社县联合社中，增设手工业生产管理科，由李广义负责，开始管理全县手工业生产。同时，进行调查研究、宣传引导，指明手工业生产应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但是，由于领导力量薄弱，对此项业务又生疏，所以进度迟缓。

    1953年11月20日至12月17日，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召开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会议。总结建国以来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经验，讨论对手工业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和设想。朱德副主席在会上发表了《把手工业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讲话。

    年底，南皮县出现了组织起来的第一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寨子镇铁业社。这是行炉铁匠赵树桂、姜会林把几伙同行组织起来成立的，开始只有社员10余人。组织起来以后，经过民主讨论，订立了生产领导、财务管理等制度。当时，他们采用的是“死分活值”分红法，即所有社员都按技术高低评出底分；每月用全体社员底分之和去除该月的纯收入，得出每一底分的值；以底分值乘以某个人的底分，所得数即是该人该月的实得工资数。底分每半年民主评议一次，技术有所提高，底分亦相应增加。社员们都认为比较合理。政府为了扶植组织起来的手工业，实行银行优先贷款、组织起来的第一年不征税等政策，促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铁业社业务活跃，社员收入略高于单干铁匠，为扩大发展打下了基础，也为其他行业树立了榜样。

    1954年1月28日，河北省委在对《薛迅同志在河北省手工业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城乡人民特别是农民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日常生活资料，80%靠手工业供应，在国民经济中手工业占有相当的重要地位。……我省今后手工业工作方针与任务是：在国民经济发展的总轨道上，适当地扶持与发展为农业生产、为农产品加工、为工业与城市建设和为城乡人民生活需要服务的手工业。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引导手工业劳动者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组织起来，走向合作化。……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应建立和健全对手工业的领导机构，并加强手工业行业中的党、团建设和作用。”

    1954年4月20日 中共沧县地委在《1954年工业工作计划》中，也强调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随着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深入，南皮县政府于1954年8月21日发出《关于普遍调查个体手工业、十人以下小型工业、以及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方案》(草案)，开始对全县手工业进行全面、彻底调查。

    由于调查对象分散、复杂，调查项目又细致、具体，工作难度较大。为更好地完成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县委组建专业办公室，专门领导此项工作。同时从财委、工商科、县供销社、工商联、银行、税务、统计、工会、妇联等单位抽调一批适应此项工作的干部，深入全县，进行调查，并于1954年10月15日，制出《个体手工业、手工业生产合作组织及私营十人以下工业企业综合调查表》上报。表中所列三种类型基本情况为：

     （一）个体手工业：

     以手工业为全家生活主要来源者36户，共76人。

     生活以农业为主，抽出一、二人投入手工业者499户，共795人。

     以农业为主，兼营手工业者25478户，共37246人。

     （二）手工业生产合作组织：

     铁业社2个，社员12人；木业社1个，社员25人；缝纫社1个，社员9人；翻砂社1个，社员17人；竹筢生产组7个，组员35人；缝纫组1个，组员3人。

    （三）小型工业：

    砖窑36座，从业人员379人；盆窑1座，从业人员7人。

    1954年12月8月至1955年1月6日，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召开。会议总结了一年来的工作经验，指出：手工业改造必须同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密切结合。并制定出“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改造方针。

    为了更有力地执行上级的方针政策，县政府于1955年7月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县联合社。选举沈德庆为主任。手工业县联社采取各种措施扶植引导，使得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稳步健康的发展。原有的手工业社逐步巩固壮大，也新组织了一些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按行业分，已经有了铁业、木业、翻砂业、皮革业、缝纫业、鞋业、麻绳业、理发业、修理业、建筑业、烧窑业等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1956年12月20日，县政府《关于1956年各项工作贯彻执行情况总结》中提出:“我县在今春合作化运动高潮中，全县手工业、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胜利。截至目前为止，共组成17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达647人。由于实现了革命化，支持农业生产，生产了小农具1.5万件，生活用品及服装8万件。并组织服务性行业走乡串村，帮助农业社修配各种农具2.02万件，取得农业社的称赞。”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也曾出现过不少问题。如有的人存在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在生产过程中偷工减料；有的社手续不严密，财务管理混乱；有的社员之间不团结，影响生产；有的组织安排不合理，劳逸失调等。对随时发现的问题，都随时民主协商解决。开始时，城关皮革、麻绳两个行业是组织在一起的，后来发觉在生产中很不方便，便按自愿原则分成了皮革、麻绳两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提高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不仅增加了社员的个人收入，提高了手工业的社会效果，更促进了南皮县工业的发展。譬如：铁业社发展壮大后，从生产上就不能满足于只打造镰刀、三齿等小型农具了；翻砂社发展壮大后，从生产上就不能满足于只铸造犁头、铁锅等小物件了。后来终于跨行业联合起来，生产马拉式水车、七寸步犁、三足耘锄、涡轮水泵等大型新式农具。几次发展壮大，增添设备，最后发展为县机械厂，生产一些小型机器，后来还生产出销往国外的榨油机。缝纫社发展成为县被服厂，建筑社发展为县建筑公司。

                          （作者系南皮县党史办原工作人员）

征 文 启 事
一、征文内容：

稿件主要反映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今，重点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沧州发生的事件、活动等，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交通等方方面面。重大事件和点滴细节相结合，全面和侧面相结合。既可是分管一方的主要做法，也可是分管领域的典型回顾；既可是一个企业（乡村）的发展历程，也可是项目跑办的艰辛所得；既可是辉煌的篇章，也可是失误的教训；既可是领导的回忆，也可是普通参加者的经历；既可是离开工作岗位同志的忆述，也可是在职同志的纪实。稿件一般由本人撰写，也可由党史研究室人员参与整理。

二、稿件要求：

1、必须是亲历、亲见、亲闻。选择角度一般注意要有典型性。

2、政治观点正确，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3、注意对史实、人物、数字的把握，认真核实，确保资料真实、准确、无误。

4、文体应为记叙文。文风朴实，重点叙述事件的经过，做到层次分明，结构合理，细节鲜活，表达准确。不采用夸张、比喻等修辞方法。避免使用总结式、汇报式、论文等文体。

5、文稿可附有特色和代表性的照片1至2张，并配以简要文字说明。照片要注明提供者、摄制者的单位、姓名和照片来源。

6、本刊不反对一稿多投，但要保证首发。

三、稿件计酬：本刊对所刊用的个人原创稿件每季度汇总计发薄酬。

四、投稿方法：

征文可通过电子邮件或邮递投稿。

电子邮件投稿，请在邮件主题栏注明“《鉴政沧州》征文”字样，文尾注明作者单位、姓名、职务、地址、联系电话及电子信箱。

本刊电子信箱： jzcz2160367@126.com

    邮递投稿地址：中共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沧州市御河路1号）。邮编： 061001

编办室设在中共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联系电话：2160367 2160227     

联系人：杜玉杰  电话  13513172701

        郭爱伶  电话  13303062217


报：中央党史研究室，省委党史研究室，市委、人大、政府、政协、
军分区领导

发：各县（市、区）委书记，县（市、区）长，县（市、区）委办公室、党史研究室，市直各单位、大中专院校主要领导，市级离退休老干部
送：省内各市委党史研究室，省外有关市委党史研究室


联系人：杜玉杰  郭爱伶        编办室电话：2160367  2160227

电子信箱：jzcz2160367@126.com   

本刊电子版可登录沧州党史网（www.czds.gov.cn）查询

地   址：沧州市御河路1号       邮政编码：061001  

（共印35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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